
臺中市清水區大秀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編班作業要點 

115年 1月 21日校務會議通過 

壹、目的依據 

    為使本校附設幼兒園（以下簡稱本園）編班作業公平性、合理化與程序正義，

並兼顧幼兒發展需求，維護幼兒受教權益，落實混齡教學之精神，依據《幼兒教育

及照顧法》及相關法規訂定本要點。 

貳、適用範圍 

    本要點適用於本園每學年度新生與在園生之編班作業，並以本園核定招收之二

個「3-5歲混齡班」為編班對象，另「幼幼班」不適用本要點。 

參、編班原則 

一、年齡分組：分為「大中班混齡」（主要容納大班與中班年齡層幼兒）及「中小

班混齡」（主要容納中班與小班年齡層幼兒）兩班。 

二、年齡認定基準：以當學年度招生簡章規定之年齡計算基準日為準。 

肆、組成編班委員會 

一、本園應成立編班委員會，除校長(兼園長)、園主任、國小部教務主任、家長會

長為當然委員外，另由本園教保服務人員代表 3人（由園主任除外之全體教保

服務人員互選之），共 7人組成，由校長(園長)擔任召集人，園主任擔任執行

幹事。 

二、本園編班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編班作業 3 日前公告編班時間、地點。 

（二）辦理編班（含調整班級）作業。 

（三）於每年 6月 30日前確認下一學年度學生編班名冊。 

（四）修正編班作業要點。 

編班委員會所成之決議，屬行政專業判斷，依法作成後，非經法定程序不得

任意變更。 

三、編班委員會開會時，以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且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時

始得做成決議。 

伍、特教學生編班考量 

一、人數酌減：依據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安置特教學生(以下簡稱特生)

審核結果，特生得依其安置建議及實際教學與輔導需求，依法酌予調整班級可

招收人數。於一般生編班前，應先計算各班特生經酌減後之「可招收人數」，

力求兩班師生比負荷均衡。 

二、平均分配：特生之編配，以依年齡分班為原則，但應同時考量各班特生人數及

障礙類別輕重程度平均分配兩班之特生人數，使特生獲得適切之輔導與照顧。 

 



陸、一般學生編班程序 

一、年齡分班優先：本園編班以幼兒年齡為主要依據。原則上規劃為「大中混齡

班」（以 5歲、4歲為主）及「中小混齡班」（以 4歲、3歲為主）。 

二、員額平衡機制：若遇當年度各年齡層招生人數不均，為維持兩班幼生人數及教

學品質之平衡，由本園依行政專業判斷調整年齡切點，並依出生日期排序進行

編班。意即，部分中班（4歲）幼兒可能依出生日期排序，分別編入上述兩

班。 

三、性別不列入考量：考量學齡前幼兒發展特性，編班作業不將性別比例列為強制

分配因素。 

柒、公告 

一、本要點及相關編班作業方式應於每學年度招生期間公告。 

二、編班作業完成後，由本園統一公告班級名單。 

捌、特殊情形之班級調整 

一、編班名單經公告後，基於幼兒學習適應及班級經營穩定，原則上不予更動。 

二、若幼生家長因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 33條所列重大特殊因素提出轉班申請調整

班級，該申請不具當然轉班之權利性質，是否准予調整，仍應由本園編班委員

會專業審議決定。申請程序說明如下： 

（一）家長提出書面申請（申請書如附表），敘明具體理由並檢附佐證資料。 

（二）家長申請後，由本園召開編班委員會會議進行審議，就申請事由、法定要件

及實際可行性進行審議。 

（三）審議時需考量擬轉入班級之核定名額及師生比是否容許、是否影響擬轉入班

級之教學運作、是否有特殊教育或輔導上之必要性等綜合因素。 

（四）若轉班將導致班級人數失衡或影響其他幼兒權益者，本園得不予調整。 

（五）審議結果陳請校（園）長覆核後實施，並由園方書面通知家長。 

三、轉班申請園則以學期開始前(每年 7月 31日前)辦理為限，學期中除非發生重

大特殊事件，基於班級穩定原則，不予受理。 

玖、班級教保服務人員編配 

本園教保服務人員之班級編配，由校(園)長綜合考量教保服務人員專長、服務

年資、教學經驗及園務發展需求等因素後於每年度 7月 10日前統籌決定下一學年

度之人員編配。 

拾、實施與修正 

本要點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中市清水區大秀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學生轉班申請表 

填表時間：     年    月    日 

班  級  申請人姓名  

幼生姓名  與幼生關係  

連絡電話  申請人簽名  

通訊住址  

申請轉班 

原因說明 

 

備註：本申請僅提供學校依規定審議之用，申請不代表學校必須同意轉班，最後結果以本園編班

委員會審議及校（園）長核定為準。 

班級導師                   園主任                      校(園)長 

 


